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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立法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京举行

继续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中医药法草案等
首次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等

审议在部分地方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19日
第三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二审稿相
比，草案三审稿中哪些内容与百姓生活有关？

■内容 草案规定：实施紧急救助
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
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背景 对见义勇为行为用法律
形式予以鼓励和保护，是此次草案三
审稿中一处颇为引人注目的改动。这
就意味着，针对“救人未果反被追责”
这种尴尬局面，法律终于有了说法。

但紧急救助毕竟是涉及医疗卫生
等多领域的专业问题，究竟如何界定

“紧急救助行为”，“重大过失”又将由
谁来确定？人们依然有不少疑问。

■解读 有专家认为，民法总则草
案的这一规定，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
撒玛利亚人法”，即在紧急状态下免除
无偿施救者对被救助者造成的损害。
然而，“好撒玛利亚人法”在许多国家
不仅要求保护救助者的合法权益，更
强调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
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

“紧急救助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
问题，非专业人士很有可能出现差
错。”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说，“‘重大过失’应
该由法律进行界定，标准是‘普通人注
意到了的事你没有注意’，具体情形应
该由法院进行判断。”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孙宪忠认为，民法总则草案对紧急救
助的免责事由只是作出一个原则性规
定，但怎么样界定紧急救助、什么样的
行为才属于紧急救助等问题，还有待
于将来借助医疗卫生行政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来明确。

如何保护
见义勇为行为？

■内容 草案二审稿中规定，无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被监护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担任。三审稿将该条修改为：无
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
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背景 2015年2月，全国首例民
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在江苏
徐州宣判。法院判决撤销案件中未成
年人的父母法定监护权，并指定当地民
政局为监护人。实际上，随着国家经济
实力的增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不少人
都认为应当强化国家监护职能，在监护
人缺位时由政府民政部门及时补位。

■解读 杨立新表示，虽然我国法律
已经规定了民政部门的监护职责，但此前
却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民法总则草案
的这一修改，将促使民政部门真正担负起
监护人的职责，承担监护监督责任。此
外，这个修改一旦落实成为法律，也要民
政部门切实履职才能起到效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认为，
从社会分工以及对被监护人的了解熟悉
程度等角度看，一般情况下应优先考虑
近亲属、村委会和居委会的监护职责，但
在监护人无法确认或难以确认的情况
下，民政部门有义务承担“兜底”责任。

“比如在保护失去独立生活能力
的老人这一方面，目前居委会、村委会
等组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体来看
作用仍然比较小。从未来着想，由政
府主导的养老院应发挥更大力量，因
此让民政部门来承担相应监护职责是
符合我国实际的。”孙宪忠说。

如何进一步保护
未成年人和失护老人？

■内容 对于未成年人父母的监
护人资格被撤销后如何恢复的规
定，三审稿相比二审稿增加了限制
条件。三审稿规定：被监护人的父
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
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
罪的外，确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
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
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
监护人资格。

■背景 目前，我国反家暴法
及多地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均对
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作出了规定，民
法总则草案在此基础上提出视情
况恢复被撤销的监护人资格。对
此，不少专家指出，对未成年人父
母 监 护 人 资 格 的 恢 复 应 当 有 限
制。在对未成年人有性侵害、严重
虐待等故意犯罪的情况下，监护人
资格不能恢复。

■解读“有些监护人对被监护人
的侵犯行为是可以原谅的，比如父母
管教不当等。很多情况下，被监护人
本人主动原谅的意愿也很强烈。”孙宪
忠说，“但故意犯罪是一种对被监护人
身体、心理的严重伤害，从实际情况
看，不让这部分人恢复监护资格是符
合现实需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认
为，在恢复监护人资格的问题上，要辩
证看待“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对被监
护人的意愿应该有第三方的客观判
断，从而更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
利益。”

如何规范监护人
资格恢复？

■内容 草案三审稿对
公民因征收、征用而获得
补偿的权利作出了原则性
的规定。其中规定，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
律 规 定 的 权 限 和 程 序 征
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
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
补偿。

■背景 今年 11 月发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
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
要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
度。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
则，完善国家补偿制度，进
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形
式和标准，给予被征收征
用者公平合理补偿。

■解读 孙宪忠认为，
民 法 总 则 草 案 的 这 一 修
改，与物权法已有的相关
规定含义一致，也是落实
中 央 关 于 保 护 产 权 的 意
见，体现了保护人民权利
的思想。

“相比物权法里的‘足
额’补偿，民法总则草案表
述的‘公平合理’补偿要更
加明确一些。将这种补偿
上升到民法总则高度，也
将让其在整个民事法律的
地 位 得 到 提 升 。”杨 立 新
说。

如何保护动产和不动产
被征收征用者权益

民法总则草案三审

哪些内容影响你我生活？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周玮）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19日第三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本次上会的草案在公共文化设
施中增加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并明确重建、改
建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建筑面积、设施配置标准
等不得降低。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应当吸收
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并利用我国参加国际文
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对外
传播。为此，三审草案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和支
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对文化志愿服务活动，除了政府鼓励以外，
文化单位也要创造条件给予支持。三审草案明
确，国家倡导和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文化志愿服务；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
立文化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 (更多报道见B02版）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三审

拟在设施中增加
“老年人活动中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吕诺、王
宾）中医药法草案19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草案三
审稿提出，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保护中医
药知识产权，并对盲人医疗按摩执业、中药材质
量全程监管做出明确规定。

关于盲人医疗按摩服务，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等有关部门2009年制定了《盲人医疗按摩管
理办法》，允许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格证书
的盲人在医疗机构中提供医疗按摩服务。但
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人员执业仍
面临困难。草案三审稿中增加规定：“盲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医疗按摩人员资格的，可以
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提供医疗
按摩服务。”这意味着，盲人按摩执业有望获得
法律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
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确保中药材质量安全，
草案三审稿规定：“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
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标准，加强对中药材
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
质量安全”；“国家鼓励发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养殖，严格管理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使
用，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
药”。

此外，近年来我国养生保健服务行业发展
迅速，总体适应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同
时也存在标准缺失、服务不规范等问题。草案
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
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由国务院中医药主
管部门制定。”

针对目前中医医疗服务价格不平衡的问
题，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定价格管理权限，合
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体现
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专业技术价值。”

中医药法草案三审稿提出：

盲人按摩依法执业
中药材质量全程监管

新增紧急救助
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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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与二审稿相比，草案三审稿增
加了一节“特别法人”。其中规定，机关法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背景 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李适时表示，机关法人在设立依据、目的、
职能和责任最终承担上均与其他法人存在
较大差别；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在设立、变更和终止，管理的财产
性质，成员的加入和退出，承担的职能等都
有其特殊性；合作经济组织既具有公益性质
或者互益性，又具有盈利性。对这些法人单
独设立一种法人类别，有利于其更好地参与
民事生活，也有利于保护其成员和与其进行
民事活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解读 孙宪忠认为，机关法人等是依
据宪法和行政法成立的，不属于民法的传
统理论体系，因此设立“特别法人”还存在
法理解释的问题；“特别法人”和整个法人
制度体系应如何协调，也需要法律来进一
步细化确认。“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规定对
这些机构组织设立、变更、终止以及进一步
开展民事活动建立了良好基础，对整个法
治国家的推进有着重大意义。”

此外，继草案二审稿赋予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资格后，三审稿进一步明确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
需要的民事活动。

崔建远表示，明确居委会、村委会具有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后，就可以
赋予其一些相关职能，这有助于促进基层
治理和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如何促进基层
治理和经济发展？

民政部门把监护责任
“顶到前面”

对未成年人故意犯罪的
监护人资格不能恢复

给予公平合理补偿 规定村委会居委会
属于“特别法人”

感恩海南阳光璨
廿载风华筑梦飞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二十周年发展纪实之一

光阴荏苒，记录着披荆斩棘的创业
艰辛；时光如梭，抒写着大展宏图的光
辉历程。廿载风雨相伴，廿载砥砺前行，
海口分行立足海南，服务宝岛，为国为
民为企，戮力追逐梦想。20年来，一代又
一代的海南光大人秉承“敬业、顽强、团
结、自律”的企业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为支持海南经济社会的腾飞
发展贡献着积极的力量，也铸就了海口
分行的一个个辉煌：从仅有1个营业部
发展到29家分支行、113家自助银行；
从30名创业骨干集聚起750多精英；从
资产规模8亿元的单一业务演变成500
亿元的多种经营。阳光理财、阳光服务、
光大信用卡……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品
牌不断提速海南金融业前进的步伐。

纵横当有凌云笔，海口分行的创业
者们，在历任行长的带领下，在创业历
程上，不畏艰辛，拓荒探路，谋篇布局，
奠定基业。

“我们力求准确把握海南经济发展
的脉搏与节奏，紧紧抓住每个关键机
遇，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光大银行海口
分行负责人说，海口分行一直秉承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宗旨，积极推动
海南发展。聊举几例，足以说明海口分
行对趋势的准确判断，对机遇的精准把
握，对商机的锲而不舍——

2004年，海南经济复苏步伐不断加
快，海口分行迅速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积极参与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扶持新型工业、热带高效农业，海马汽
车、海南航空、海药股份等一系列“海南
名片”企业，都得到光大的金融支持。

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之初，海口分行及时调整业
务发展重心，量身定做全省旅游集散
中心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配合省政
府规范旅游市场加强行业管理提供结
算支持，实现全省旅游资金的统一清
算、统一管理。

2015年，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
略，城市棚改不断加快，海口分行强化
与政府和开行的合作，通过光大集团内
部联动，在海口、三亚成功中标棚改11
个片区的资金结算代理资格。

树高千尺，扎根沃土。能够顺利把
握一个个机遇，与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多
年来深耕海南、奉献海南分不开，“扎根
宝岛，共同成长”的牢固信念，奠定了海
口分行在琼崖大地不断增长的品牌影
响力。

时间的意义，远不能用长度来衡
量。在海南金融低潮时期，金融机构很
多离开了、很多止步了，但海口分行始
终坚守宝岛，默默支持海南发展，在困
难中磨砺，在坚守中成长，终于和海南
一起迎来新一轮春天。

从1996年12月19日成立到1999
年3月18日收购投资银行，再到2010
年1月4日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海南
光大人目睹并经历了海南从经济低谷

到戴上“金融高风险地区”的帽子，又通
过努力摘掉帽子的全过程，其间的艰辛
苦难海南光大人深深懂得。伴随海南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丰收果实。

百年基业，人才为先；兴企之要，唯
在得人。20年来，海南光大人始终齐心
协力、同舟共济，通过挖掘、整合、培养
和引进等方式加强队伍建设。海口分行
员工平均年龄28岁，本科以上学历占
比达99.8%，研究生以上学历占10%；
其中171人获金融理财师（AFP）、国际
金融理财师（CFP）及注册私人银行家
（CPB）等认证资格。这支经验丰富的高
级管理团队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成为
海口分行的核心竞争力，为其攻坚克
难、励志创新、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
茂则赴。吸引人才，更仰赖卓越的企业文
化，企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优秀企业文
化的滋养。20年来，海口分行努力为员工
创造稳定、多元、富有挑战性的发展平台
和成长空间，不断强化企业凝聚力，增强
员工幸福感，构建光大和谐家园——

科学管理、有效培训，为员工实现
自我铺垫厚实基础；公推直选、竞聘竞
岗，为员工施展才华创造宽广舞台；关
爱基金、权益保障，让员工全力工作后
顾无忧；团结氛围、家园文化，让全行始
终洋溢青春活力。

海口分行的企业文化活动最是多

姿多彩：从体现个人才艺的歌手大赛、
棋类比赛、演讲比赛，到增进团队精神
的篮球赛、羽毛球团体赛、职工运动会，
再到体现光大特色的阳光艺术团、春节
联欢会、光影摄团，不断增强着员工的
归属感、提升着集体的认同感、汇集着
全行的凝聚力。

海口分行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20年来，海口分行始
终把一心一意谋发展与回馈人民、反哺
社会融于一体，以强烈的责任感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更把“上善若水、大爱
无疆”的社会责任作为彰显自我荣耀的
至高品质光环，努力实现企业发展、社
会进步和生态改善的融合共生。

2014年海口分行以信贷资金支持
兄弟企业光大环保国际，在三亚投资建
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极大缓解
三亚垃圾处理压力，大幅消减污染物存
量。这只是光大回馈海南的一个缩影。
20年来，海口分行积极投身慈善公益
事业，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心系
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资助和改建了省内
儋州、五指山的多所学校；组织员工义
务献血，为地震、台风、水灾及贫困地区
群众捐款；积极响应总行发起的“大地
之爱，母亲水窖”活动，为西部缺水地区
捐建修水窖……诸多善举为光大银行
的金字招牌增添了光彩。

经济与金融辅车相依，经济兴则金
融兴，经济强则金融强，光大银行海口

分行二十年来的发展，正是海南改革开
放辉煌成就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今天，宽敞明亮的机场、生机盎然
的渔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景色怡人
的湿地公园和景观大道、绿色环保的生
态圈、遍布全岛的旅游车辆……这些都
凝聚着光大人心血与汗水，也汇聚着光
大人对海南建设的热忱与智慧。

二十载砥砺前行，岁月流岚；二十载
精耕细作，春华秋实。展开海口分行的20
年大考答卷，一项项荣誉跃然纸上——

2011年，三亚分行营业室荣获“中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
位”、“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及“全国金
融系统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当时海
南省金融界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今年
更是海口分行的丰收年，海口分行总体
风险管理有效性考核获光大银行全行
第一名，海口分行荣获海南企业100强
第50强。

二十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二十年，是负重开拓，更是锐意超

越。
长风猎猎，大潮澎湃。岁月奔流，心

逐浪高。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将继续发创
新之力、顺协调之意、秉绿色之需、助开
放之势，在助力海南建成国际旅游岛美
好未来的同时，将自身打造成为海南地
区客户满意，最具竞争力的综合金融服
务提供商。

（周琴井岗）

海南的银行 时代的银行

筑梦二十年，勇立海南金融改革

潮头，长风破浪济沧海。

感恩二十年，敢问地方经济发展

之需，和衷共进绘宏图。

2016年12月19日，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迎来了成立20周年华诞。时

光回溯到20年前的今天，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金融业体

制改革方兴未艾，作为中国金融改革

先行者的光大银行，将目光投向大海

之南，着眼特区金融发展，光大银行海

口分行由此成立。

一群充满理想和朝气的年轻人来

到海南，从网点选址、装修，到人员招

聘、培训；从市场开拓、业务规范，到系

统开发、规章制定，一项项工作无不凝

结着创业者汗水与泪水。炎热潮湿的

气候难不倒他们，肆虐无忌的台风吓不

倒他们，白手创业的艰辛苦不倒他们，

无数个日日夜夜，无数人舍小家为大

家，将创业充实成功业，将磨难刻画成

传奇，将经历抒写成历史！


